附件1

全省第四期“中小学名校长培养计划”培养
对象推荐人选名额分配表

	    类型
地区
	初中
	高中
	合计

	南  昌
	3
	3
	6

	九  江
	3
	3
	6

	上  饶
	4
	2
	6

	抚  州
	4
	2
	6

	宜  春
	4
	2
	6

	吉  安
	3
	3
	6

	赣  州
	6
	4
	10

	景德镇
	1
	1
	2

	萍  乡
	2
	2
	4

	新  余
	1
	1
	2

	鹰  潭
	1
	1
	2

	丰城市
	1
	1
	2

	瑞金市
	1
	1
	2

	鄱阳县
	1
	1
	2

	共青城市
	1
	1
	2

	南城县
	1
	1
	2

	安福县
	1
	1
	2

	合  计
	38
	30
	68




附件2


江西省第四期“中小学名校长培养计划”
培养对象推荐表










被推荐校长姓名：                1
任  教  学  段： （初中或高中）          1
所  在  单  位： （工作单位）            1
推  荐  单  位： （设区市/直管县教育局）1

填 表 说 明

1. 本表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也可直接打印，不要以剪贴代填。字迹要求清楚、工整。
2. 申请人填写的内容，主管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审核。所填内容必须真实、可靠。
3. 如表格篇幅不够，可另附纸。
4. 本表一式两份，一份留市局，一份报省厅。










一、基本情况                        
	姓    名
	
	性别
	
	民族
	
	照片

	出生年月
	
	年龄
	
	

	政治面貌
	
	学历、学位
	
	

	所学专业
	
	毕业院校
	
	

	任正职校长
起始时间
	
	

	专业技术职务
	
	移动电话
	

	联系地址
及邮编
	
	电子邮箱
	

	主要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或岗位

	
	
	

	
	
	

	
	
	

	
	
	


二、申报条件
1.参加市级以上校长培训项目的经历
	起止时间
	培训单位
	培训项目

	
	
	

	
	
	

	
	
	

	
	
	




2.主持的省级及省级以上研究课题情况
	项目(课题)名称
	立项时间
	完成情况

	
	
	

	
	
	

	
	
	

	
	
	

	
	
	


3.个人（学校）荣获设区市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表彰奖励情况
	奖励名称及等级
	获奖时间
	署名位次

	
	
	

	
	
	

	
	
	

	
	
	


4.个人教育科学研究情况
	论文、著作名称
	出版、发表时间
	出版社、期刊名称或鉴定部门

	
	
	

	
	
	

	
	
	

	
	
	

	
	
	




三、个人陈述
1.阐述本人的办学思想、实践创新和办学成效及产生的影响。
	










2.请围绕思想引领、实践指导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阐述教育家型校长的理想信念与使命担当。
	













四、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
	县级教育行政
部门意见
	(1.是否同意推荐;2.如同意推荐,就如何支持参训校长学习、培养后如何发挥名校长引领作用签署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设区市/省直管县教育行政部门意见
	(1.是否同意推荐;2.如同意推荐,就如何支持参训校长学习、培养后如何发挥名校长引领作用签署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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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全省第四期“中小学名校长培养计划”培养对象推荐人选汇总表
设区市／省直管县（市）教育局（公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县区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工作年限
	学历
	职称
	任职学校
	学校类别
	联系电话

	
	
	
	
	
	
	
	
	
	
	

	
	
	
	
	
	
	
	
	
	
	

	
	
	
	
	
	
	
	
	
	
	

	
	
	
	
	
	
	
	
	
	
	

	
	
	
	
	
	
	
	
	
	
	


注：1.学校类别请填写“初中”或“高中”；
2.本表请用Excel制作填报；
3.任职学校要写全称（与单位公章一致）。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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